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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在华强广场写字楼

Ａ

座

６

楼会议室召开董事会会议。本次会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各位董事，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投票结果均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已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在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

进行换届选举。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般董事候选人为：胡新安、张泽宏、牛自波、赵骏、郑毅、王瑛，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为：李连和、管林根、刘纯斌。

上述一般董事候选人已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董事候选人的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

履行董事职责。

上述董事候选人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其中深圳证券交易所还将对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料进行审核和公示，无异议

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时董事提名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提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各位被提名董事的任职资格均是合法有效的。

董事候选人简历见本公告附件，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２０１２－０１５

号）、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２０１２－０１６

号）见同日披露的

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拟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年度薪酬为

９．６

万元

／

人，按月发放。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独立董事薪酬方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此方案有利于调动公司独立董事的工作积极性、

强化独立董事勤勉尽责的意识，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办公地址、注册地址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需要，拟将公司办公地址、注册地址由原“深圳市深南中路华强路口华强

１

号楼

７

层”变更至“深圳市福田区

华强北路华强广场

Ａ

座

５

楼”。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第五条为“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华强广场

Ａ

座

５

楼 邮政编

码：

５１８０５７

”。

本议案中公司注册地址变更及相应修改章程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１２－０１７

号）。董事胡新安、周红斌、方德厚、邓少军因在大

股东任职，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２－０１８

号）。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附件：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胡新安先生，

１９６８

年

８

月出生，大学本科，工程师。历任芜湖市化学工业公司技术科科员，深圳昌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

展部部长、副总经理，深圳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开发部部长，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运营部长、总裁助理。现任深圳华强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华强电子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华强电子世界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深圳三洋华强激光电子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华强北电子市场价格指数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华强电子交易网络有限

公司董事，深圳华强电子世界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华强广场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芜湖市华强广场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芜湖市华强旅游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泽宏先生，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会计师。历任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财审部科长、副部长、部长，财务部部

长，财务结算中心主任，总裁助理。现任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共深圳华强集团纪委委员，深圳华强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景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深圳三洋华强激光电子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牛自波先生，

１９７５

年

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经济师。历任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部长、投资管理部

部长、总裁助理，深圳华强新城市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深圳华强

新城市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深圳华强电子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华强电子世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华强广

场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赵骏先生，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出生，本科，会计师。历任新疆焉耆县审计局审计员，深圳三洋华强激光电子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

会计，中华财务咨询公司项目经理，北大纵横财务顾问有限公司投行部副总，深圳市东方之珠大酒店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深圳

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深圳市华强电子世界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深圳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华

强电子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任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深圳华强电子世界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深圳华强电子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华强电子世界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华强广场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等职务。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郑毅先生，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程师。历任广东佛山无线电八厂

ＣＤ

室技术员，华强三洋电子公司收

录机厂技术员，深圳三洋华强激光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设计开发中心营业部副部长、事务统括部副统括部长、

统括部长，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部长。现任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华强电子交易网

络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深圳市华强北电子市场价格指数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华强聚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深圳华强中电市场指数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等职务。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瑛女士，

１９７７

年

１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经济师。曾在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现

任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连和先生，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湖北省竹山水电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湖北省竹山县水电

局副局长，湖北省竹山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湖北省郧阳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湖北省科委副主任、湖北省科技干部局局长、

党组书记，湖北省科协党组织书记、常务副主席，中国科技开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深圳市科技局（知识产权局）局长、党组书

记，深圳市科协主席，深圳市政协副主席，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退休。现任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比亚迪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武汉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科技委员会顾

问。李连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管林根先生，

１９５１

年

１１

月出生，经济学博士，高级工程师。历任深圳市龙岗区委副书记，深圳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

副局长，深圳劳动社保局党组书记、局长，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退休。现任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劳动学会副会长。管林根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已经

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刘纯斌先生，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出生，研究生硕士，注册会计师，中级经济师。历任交通银行深圳分行财会处财务主管，交通银行

深圳分行大信大厦支行行长，深圳市明星康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副总裁，龙门茶

排铅锌矿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深圳中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任北京卡酷七色光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刘纯

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２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４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在华强广场写字楼

Ａ

座

６

楼会议室召开监事会会议，本次会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各位监事，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已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决定在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

进行换届选举。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提名，公司第七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为：刘红、石世辉（另外一名职工代表监事由本公司职

代会推选产生。）

投票结果为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附：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侯选人简历

刘红女士，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出生，大学本科，中国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历任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原乌鲁木齐铝厂）财

务科副科长、科长、副总会计师；深圳市中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业务一部主任；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等。

现任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华强电子世界发展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华强

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华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石世辉先生，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历任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主管，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助理。现任深圳华强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华强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监事、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管理部副部长等职务。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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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声明一：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李连和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

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

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二、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也不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

√

是

□

否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或附属企业、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

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

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

部。

√

是

□

否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

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

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

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七、包括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在本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

六年。

√

是

□

否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学历、

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０

次，未出席

０

次。（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

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

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声明二：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管林根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

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

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二、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也不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

√

是

□

否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或附属企业、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

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

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

部。

√

是

□

否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

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

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

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七、包括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在本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

六年。

√

是

□

否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学历、

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次，未出席 次。（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

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

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声明三：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刘纯斌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

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

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二、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也不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

√

是

□

否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或附属企业、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

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

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

部。

√

是

□

否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

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

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

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七、包括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在本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

六年。

√

是

□

否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学历、

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次，未出席 次。（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

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

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公司董事会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公司董事会愿意承担由此引起

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公司董事会行为，由公司董事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２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６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一：

声明人李连和，作为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深圳华强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

是

□

否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

否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

是

□

否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

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八、本人不是为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

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有重大业

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

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

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

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

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五、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七、包括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且本人未在深圳华强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是

□

否

二十八、本人向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部兼职情况等个人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

√

是

□

否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

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最近三年内，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３５

次，未出席会议

０

次。（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

未委托他人）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证实与事实不符的

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李连和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 报送

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 李连和

二

○

一二年六月

声明二：

声明人管林根，作为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深圳华强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

是

□

否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

是

□

否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

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八、本人不是为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

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有重大业

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

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

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

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

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五、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七、包括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且本人未在深圳华强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是

□

否

二十八、本人向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部兼职情况等个人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

√

是

□

否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

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不适用

□

否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证实与事实不符的

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管林根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 报送

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 管林根

二

○

一二年六月

声明三：

声明人刘纯斌，作为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深圳华强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

是

□

否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

是

□

否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

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八、本人不是为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

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有重大业

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

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

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

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

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五、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七、包括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且本人未在深圳华强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是

□

否

二十八、本人向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部兼职情况等个人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

√

是

□

否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

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证实与事实不符的

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刘纯斌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 报送

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 刘纯斌

二

○

一二年六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２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７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收购、出售资产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本次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意在减少与大股东共同投资，减少关联往来和关联交易，并有助于提高我公司在人员、业

务、管理等方面的独立性，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

３

、本次交易中拟向控股股东购买资产的价格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增值率为

２１．４１

倍。本次交易完成后，受宏

观经济、产业政策以及经营风险的影响，标的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由于收益法估值是建立在相关的假

设前提和标的公司盈利测算的基础上， 各种假设前提和标的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不确定性会导致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估值存

在着一定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

４

、我公司控股股东华强集团对上述出售给我公司的相关资产（以收益法进行评估的资产）进行了收益补偿承诺。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同时亦为了集中资源发展公司主营业务、减轻非主营业务对公司资金链的压力，我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华强电子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世界发展”）拟购买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集

团”）持有的深圳华强广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场控股”）

３０％

股权，并将持有的芜湖市华强广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芜湖广场置业”）

１００％

股权出售给华强集团，价格差额部分以现金形式支付。上述股权的定价均分别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

资格的评估机构深圳市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正信”）出具的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的

评估结果为准，具体如下：芜湖广场置业的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

４８

，

３３０．１６

万元（净资产账

面值

４７

，

４３５．７３

万元），即其

１００％

股权的出售价格为

４８

，

３３０．１６

万元；广场控股的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

告的评估值为

１６１

，

４０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

７

，

２０２．０３

万元），即其

３０％

股权的购买价格为

４８

，

４２０．００

万元；购买价格与出售

价格的差额

８９．８４

万元由电子世界发展将以现金形式向华强集团支付。

本次交易完成后，电子世界发展将持有广场控股

１００％

股权，且不再持有芜湖广场置业股权。

电子世界发展是我公司全资子公司，交易对方华强集团是我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本议案

的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背景介绍

１

、芜湖广场置业是我公司全资子公司电子世界发展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主营业务为开发建设芜湖华强

广场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以招拍挂方式取得芜湖市的芜纺

Ａ

地块，土地面积

７９

，

３５６．６

平方米，土地出让金为

７．１４３

亿元，根据

与政府的约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缴纳了

５０％

土地出让金，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缴纳了剩余

５０％

土地出让金。项目目前尚处于前期

筹备阶段，预计项目建设周期为

３～４

年。项目规划情况如下：

面积 占比

商业

８９

，

０７４．３

平米

（

为综合商业

，

电子市场约

２

万平米

）

２３．４％

办公

１００

，

８５７．８

平米

２６．６％

住宅

１９０

，

２４７．３

平米

５０．０％

政府去年底加大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公司预计房地产项目的融资渠道继续收窄，融资困难；住宅房地产市场将继续保

持低位运行，成交量继续萎缩；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链面临强大考验。在对政策和市场的变化和趋势进行充分调研和分析

后，我公司认为应当调整策略，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因而有必要把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地投入到主业发展上。我公司对芜湖

华强广场项目根据项目规划要求进行了进一步分析、论证，认为该项目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产品结构中住宅比例很高，不符

合目前的政策导向和我公司的主营业务方向，其占地面积大，在目前形势下预计开发周期太长，占用资金大，且项目位置不在

我公司主业经营的电子市场核心商圈。

基于以上考虑，我公司拟对该项投资进行调整，将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无法产生显著效果、并且对我公司资金链将造成

巨大压力的芜湖华强广场项目以转让项目公司股权的方式出售。

２

、广场控股是我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我公司控股股东共同持股的公司，其股东情况为：电子世界发展

７０％

，华强集团

３０％

。

主要资产概况和经营情况：

广场控股的主要资产有位于深圳华强北商业圈核心位置的华强广场

１～６

层商业裙楼（约

５．３

万平米，是我司大型电子专

业市场“华强电子世界”总部旗舰店新店的经营场所）、华强广场酒店、“乐淘里”地下商业街、华强广场地下停车场及少量写字

楼等。资产质量良好、盈利情况稳定，且资产的地理位置优势非常明显。

广场控股拥有一家全资子公司济南华强广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广场置业”），主营业务为开发建设济南电子

专业市场项目。项目总建筑面积

２２３

，

８１４．４８

平米，其商业裙楼

５６

，

７５３．７１

平米用于经营济南华强数码广场，已于去年年底开

业，

５

栋塔楼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起已开始逐步预售。

若本次交易完成，广场控股将成为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将更有利于公司提升资产质量和完整性，同时减少关联往来和

关联交易，有助于提高公司在人员、业务、管理等方面的独立性，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强路口

法定代表人：梁光伟

注册资本：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投资兴办各类实业项目；移动通信设备；广播电视设备，电子计算机整机，家用电子产品，传输设备，

仪器仪表，电子元件，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房地产单项开发经营业务；程控交换机、传真机、办公自动化设备、激光拾

音头、模具机芯、模具加工、计算机及通讯网络工程；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航空客票代售、揽货、水运客运、销售代理；进出口

业务；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污染防治、环保技术的研发、应用。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股东情况：（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历史沿革：华强集团原为广东省省属国有独资企业。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粤办函［

２００３

］

２９７

号《关于同意深圳华强

集团公司省现代农业集团公司改制方案的复函》批准的整体改制方案，华强集团实施了国有股权转让，其中深圳华强合丰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丰投资”）受让

４５％

的股权，原华强集团高管合计受让

４６％

的股权。该次改制已经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

２００５

〕

１４４９

号《关于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性质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同意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全部

９％

华强集团股

权转让给景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丰投资”）。目前，华强集团由合丰投资持股

４５％

、景丰投资持股

９％

、华强集团高管

团队成员控制的深圳华强升鸿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１４．６６２４％

、梁光伟等

５

名股东合计持股

３１．３３７６％

，为多元化产权主体持股

的结构。

主要业务情况：

（

１

）文化科技产业：涵盖主题公园、影视娱乐、媒体网络、文化衍生品四大领域，延伸至原创动漫、特种电影、影视特效、城

市联播网、出版发行等

１６

个子领域。

（

２

）物流供应链服务业：通过资源整合，逐步推进各地的物流中心土地储备和物流节点建设工作，并为部分行业提供供应

链服务。

（

３

）地产开发：在全国部分城市进行城市综合体和住宅的开发建设。

（

４

）传统的电子制造业：已实现逐步剥离。

（

５

）股权投资：稳步谨慎的进行了部分股权投资，取得了较好的收益。

财务数据：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强集团资产总额账面值

２

，

９６１

，

６２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２

，

２９９

，

０８９

万元， 净资产

６６２

，

５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７５９

，

９０５

万元。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本次拟出售的芜湖市华强广场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类别：股权投资

权属：电子世界发展合法、独立、完整的持有标的资产，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标的

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所在地：芜湖

资产总额账面值：

８８

，

０１３．３２

万元

负债总额账面值：

４０

，

５７７．５９

万元

净资产账面值：

４７

，

４３５．７３

万元

评估价值：

４８

，

３３０．１６

万元

（

２

）本次拟收购的深圳华强广场控股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类别：股权投资

权属：华强集团合法、独立、完整的持有标的资产，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标的资产

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所在地：深圳

广场控股之资产总额账面值：

１８３

，

５５６．５１

万元

负债总额账面值：

１７６

，

３５４．４９

万元

净资产账面值：

７

，

２０２．０３

万元

评估价值：

１６１

，

４００．００

万元

２．

其他基本情况

（

１

）芜湖广场置业

股东：电子世界发展

１００％

主营业务：开发建设芜湖华强广场项目。

经营范围：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经营）；投资兴办实业；自由产权房屋租赁。

注册资本：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

设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

注册地：芜湖

优先受让权：不存在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５－３１

（

经审计

）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８８

，

０１３．３２ ４９

，

８５１．２０

负债总额

４０

，

５７７．５９ ４０

，

１６７．３６

应收账款总额

０ ０

净资产

４７

，

４３５．７３ ９

，

６８３．８４

２０１２

年

１

至

５

月

（

经审计

）

２０１１

年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０ ０

营业利润

－２４８．４１ －３１６．１６

净利润

－２４８．１１ －３１６．１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１

，

５４０．９３ ７３．７０

主要资产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芜湖广场置业的主要实物资产为存货（房地产开发项目），资产的详细状况如下：

芜湖广场置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用地已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

号为

３４０２００

出让［

２０１１

］

００１８

，地号

２０１１１８

，土地面积

７９

，

３５６．６

平方米。其中

３１

，

６８２．２６

平方米已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权证编号为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６

号，宗地号

３４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２００８４００

，土地使用年限为居住

７０

年（截至

２０８２

年

２

月

１

日止）；商

业与办公

４０

年（截至

２０５２

年

２

月

１

日止），土地用途为居住、商业、办公，土地性质为出让用地。目前项目处于前期筹备阶段。

（

２

）广场控股

股东：电子世界发展

７０％

，华强集团

３０％

主营业务：开发建设华强广场

经营范围：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开办市场（市场

营业执照另行申报）；住宿、中西餐厅（由分支机构经营，另行申办营业执照）；物业管理。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设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３

日

注册地：深圳

优先受让权：不存在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５－３１

（

经审计

）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

经审计

）

资产合计

１８３

，

５５６．５１ １８３

，

６０８．６２

负债合计

１７６

，

３５４．４９ １７７

，

９７６．９６

应收款项总额

５９３．６７ ４３２．７５

净资产

７

，

２０２．０３ ５

，

６３１．６７

２０１２

年

１

至

５

月

（

经审计

）

２０１１

年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１１

，

９７５．４５ ２７

，

６３８．３２

营业利润

１

，

５６６．３２ １

，

１７４．０７

净利润

１

，

５７０．３６ １

，

２０６．４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９４７．６４ １８

，

９２１．１６

诉讼事项：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广场控股与广州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的斯电梯”）签订了《华强广场电梯设备

采购合同》。合同约定：奥的斯电梯为广场控股的华强广场分批制造供应电扶梯，设备总金额为

２９

，

７３９

，

０００．００

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广场控股账面应付奥的斯货款

２

，

７１３

，

８３６．３２

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奥的斯电梯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广场控

股，要求广场控股支付电梯设备尾款及安装费

３

，

１３１

，

８２４．５０

元，支付违约金

６

，

１０４

，

２８３．３３

元，合计

９

，

２３６

，

１０７．７３

元。目前此

案已受理，但尚未开庭审理。广场控股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委托律师向福田区法院提起反诉，反诉请求：（

１

）判令奥的斯返还已

垫付的电梯维修款

３６８８８

元；（

２

）判令奥的斯免费维修电梯设备，维修费价值人民币

１

，

４８５

，

１１４．７

元；（

３

）判令奥的斯广州承担

违约金

５

，

９４７

，

８００

元；（

４

）判令奥的斯广州承担全部反诉费。福田区法院已受理上述反诉并决定于

４６０９

号案件合并审理。

主要资产状况：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广场控股拥有的主要资产为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

权、长期股权投资。资产的详细状况如下：

Ａ

、投资性房地产：具体权利状况见下表

房地产名称

建筑面积

（

Ｍ２

）

房屋法定

用途

土地使用年期 土地用途

华强广场

１

栋

１０１

裙楼

２７

，

６３１．６４

商业

５０

年

（

从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９

日 至

２０４８

年

９

月

８

日

）

居住用地

、

商业性办

公用地

华强广场

２

栋

１０１

裙楼

２５

，

６２８．１０

商业

华强广场

２

栋

Ａ－２１０１ １

，

８１６．２２

办公

华强广场地下商业街

５

，

９９９．９１

商业

华强广场地下停车位

１０３９

个 车位

Ｂ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具体权利状况见下表

房地产名称

建筑面积

（

Ｍ２

）

房屋法定

用途

土地使用年期 土地用途

华强广场

２

栋

Ａ－１０１

（

酒店

）

２５

，

９５８．６６

酒店

５０

年

（

从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９

日至

２０４８

年

９

月

８

日

）

居住用地

、

商业

性办公用地

华强广场

２

栋

Ａ－４０２

（

办公

）

１

，

１１３．５４

办公

华强广场

２

栋

Ａ－５０２

（

办公

）

１

，

７６７．５０

办公

华强广场

２

栋

Ａ－６０２

（

办公

）

１

，

７６７．５０

办公

除地下商业街与地下停车位之外，其余房地产均已领取市场商品房性质房地产证。华强广场

２

栋

Ａ－１０１

用于酒店经营，

华强广场

２

栋

Ａ－４０２

、

５０２

、

６０２

用于办公，华强广场

１～６

层商业裙楼（华强广场

１

栋

１０１

裙楼与华强广场

２

栋

１０１

裙楼）我司

用于经营大型电子专业市场；地下车位、地下商业街按法定用途正常经营。

Ｃ

、土地使用权：为其固定资产的房屋建筑物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权。

Ｄ

、长期股权投资：广场控股全资子公司济南广场置业，其拥有的主要资产为其正在开发建设的济南华强广场项目。济南

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已签订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济南

－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１６

）， 并已办理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历下国用

（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０００１７

号）。济南项目由商业裙楼（我司用于经营济南华强数码广场）及

５

栋塔楼（

Ａ

栋

３３

层办公、

Ｂ

栋

２９

层公寓、

Ｃ

栋

２９

层公寓、

Ｄ

栋

２９

层公寓、

Ｅ

栋

２９

层公寓）组成。目前商业裙楼的华强数码广场已开业，塔楼除

Ｅ

栋

２１－２９

层尚未取得

预售许可证外，其余办公、公寓用房均已取得预售许可证，塔楼正于预售中。

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芜湖广场置业将不再是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止目前，我公司不存在为该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该

子公司理财，以及该子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五、审计情况

标的资产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深鹏所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４３

号《审计报告》（芜湖广场置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审计报告）、深鹏所审（

２０１２

）

１１４２

号《审计报告》（广场控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审计报告）。审计机构具有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类型。

六、评估情况

德正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对标的资产出具了德正信综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１

号《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

转让所涉及的芜湖市华强广场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和德正信综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２

号《深圳华强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拟受让股权所涉及的深圳华强广场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评估机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

１

、对芜湖广场置业的评估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对芜湖广场置业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结论如下：

采用成本法评估的芜湖广场置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评估值为：

４８

，

３３０．１６

万元。其中，

资产总额账面值

８８

，

０１３．３２

万元，评估值

８８

，

９０７．７６

万元，评估增值

８９４．４４

万元，增值率

１．０２％

；负债总额账面值

４０

，

５７７．５９

万

元，评估值

４０

，

５７７．５９

万元，评估增值

０．００

万元，增值率

０．００％

；净资产账面值

４７

，

４３５．７３

万元，评估值

４８

，

３３０．１６

万元，评估增

值

８９４．４３

万元，增值率

１．８９％

。具体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８７

，

９５４．５０ ８８

，

８４７．９９ ８９３．４９ １．０２

非流动资产

５８．８２ ５９．７７ ０．９５ １．６２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长期股权投资

－ － － －

投资性房地产

－ － － －

固定资产

５２．７１ ５３．６６ ０．９５ １．８０

无形资产

６．１１ ６．１１ － －

商誉

－ － － －

长期待摊费用

－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

资产总计

８８

，

０１３．３２ ８８

，

９０７．７６ ８９４．４４ １．０２

流动负债

４０

，

５７７．５９ ４０

，

５７７．５９ － －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总计

４０

，

５７７．５９ ４０

，

５７７．５９ － －

净 资 产

４７

，

４３５．７３ ４８

，

３３０．１６ ８９４．４３ １．８９

增值原因如下：

项 目 增值额

（

万元

）

增值率

（

％

）

变 动 原 因

预付款项

－５２９．７７ －９１．３０

预付工程款合并至存货评估

。

存货

１

，

４２３．２６ １．８４

注

设备类

０．９４ １．７９

与账面值趋近

。

合 计

４０７．０３

注：房地产开发项目（存货—在产品）系指处于前期阶段的都市综合体项目，该项目位于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长江路延伸

段西侧（东至长江路延伸段，南至规划道路，西至保留小区及第十一中学，北至供电公司客服中心）。项目所处区域为住宅小区

及商业办公用房集中区域。芜湖广场置业存货评估前账面值

７７４

，

６７９

，

３９４．０６

元，其中：地价

７４２

，

８７２

，

０００．００

元、前期费用

３

，

２２１

，

４７５．９３

元、建安费用及开发管理费用

１６

，

８５２

，

４９９．９３

元、利息费用

１１

，

７３３

，

４１８．２０

元；本次评估采用假设开发法对该项目

进行评估，评估值为

７８８

，

９１２

，

０００．００

元，评估增值

１４

，

２３２

，

６０５．９４

元，增值率为

１．８％

。增值原因：由于该项目土地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获得，距离本次评估基准日时间尚不到半年，导致本次评估结果对比其账面值略有增值。

２

、对广场控股的评估

（

１

）成本法评估结果与账面价值比较变动情况及原因

采用成本法评估的广场控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评估值为：

１８９

，

１３８．９７

万元。 其中，资

产总额账面值

１８３

，

５５６．５１

万元，评估值

３６５

，

４９３．４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８１

，

９３６．９４

万元，增值率

９９．１２％

；负债总额账面值

１７６

，

３５４．４９

万元，评估值

１７６

，

３５４．４９

万元，评估增值

０．００

万元，增值率

０．００％

；净资产账面值

７

，

２０２．０３

万元，评估值

１８９

，

１３８．９７

万

元，评估增值

１８１

，

９３６．９４

万元，增值率

２

，

５２６．１９％

。具体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７２

，

０６５．８０ ７２

，

０６５．８０ － －

非流动资产

１１１

，

４９０．７２ ２９３

，

４２７．６６ １８１

，

９３６．９４ １６３．１９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长期股权投资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９

，

５１８．５３ ２４

，

５１８．５３ ４９０．３７

投资性房地产

５８

，

２７９．５５ ２０８

，

１３１．６７ １４９

，

８５２．１２ ２５７．１３

固定资产

２７

，

４４８．３０ ５３

，

３２１．３５ ２５

，

８７３．０５ ９４．２６

无形资产

１２

，

８１８．８５ － －１２

，

８１８．８５ －１００．００

商誉

－ － － －

长期待摊费用

５

，

９４３．１５ ４８１．１５ －５

，

４６２．００ －９１．９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

，

９７４．９６ １

，

９７４．９６ － －

资产总计

１８３

，

５５６．５１ ３６５

，

４９３．４５ １８１

，

９３６．９４ ９９．１２

流动负债

３０

，

９１８．７８ ３０

，

９１８．７８ － －

非流动负债

１４５

，

４３５．７１ １４５

，

４３５．７１ － －

负债总计

１７６

，

３５４．４９ １７６

，

３５４．４９ － －

净 资 产

７

，

２０２．０３ １８９

，

１３８．９７ １８１

，

９３６．９４ ２

，

５２６．１９

增值原因如下：

科目名称 增值额万元 增值率

％

变动原因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４

，

５１８．５３ ４９０．３７

详见济南华强置业的评估情况

投资性房地产

１４９

，

８５２．１２ ２５７．１３

房地产建成之日至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格有较大幅度增长

建筑物类

２５

，

７６２．４１ ９５．２２

房地产建成之日至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格有较大幅度增长

设备类

１１０．６４ ２８．２１

企业会计折旧年限短于评估中考虑的经济使用年限

在建工程

－２５．９１ －１００．００

合并至房地产评估

。

土地使用权

－１２

，

８１８．８５ －１００．００

合并至房地产评估

。

长期待摊费用

－５

，

４６２．００ －９１．９０

合并至房地产评估

。

合 计

１８１

，

９３６．９４

（

２

）收益法评估结果

收益法的基本思路是通过估算企业营业性业务所创造的营业性自由现金流量（

ＦＣＦＦ

）并选用适当的折现率计算出企业营

业性资产的价值，加上企业其他溢余性资产价值，得到评估基准日被评估企业的企业价值，在此基础上，扣除付息债务，计算

被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式中：

V:

被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权益资本价值）

P

：被评估企业营业性资产的价值

被评估企业其他溢余性资产的价值

D

：被评估企业付息债务的价值

以上表达式中：

其中：

FCFF

t

：未来第

ｔ

年营业性业务所创造的自由现金流

r

：折现率

t

：被评估企业未来持续经营期限

本次评估中，营业性业务所创造的自由现金流（

ＦＣＦＦ

）定义为：

FCFF=NI+DEPR-INT-CAPEX-NWC

其中：

FCFF＝

预期的归属于所有投资者（包括权益投资者和债权人）的自由现金流量

NI＝

税后净利润

DEPR＝

折旧与摊销

INT＝

利息费用（扣除税务影响后）

CAPEX＝

资本性支出

NWC＝

净营运资金变动（包括对营运资金及正常经营所需资金的考虑）

本次评估中，根据净现金流量的计算口径，折现率采用加权平均成本模型（

ＷＡＣＣ

）确定。其中付息债务资本的回报率根据

实际借款利率进行计算，股东权益资本的回报率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ＣＡＰＭ

）确定，付息债务资本和股东权益资本的权重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计算。

所谓经营性资产，是指与广场控股经营发展相适应，能够形成核心竞争力的资产或经济资源；所谓溢余资产，是指在评估

基准日的现状条件下，除营业性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

本次评估是采用自由现金流来估算，故折现率相应采用资本加权平均成本

WACC

，其计算公式为：

WACC=Ke×[E/(E+D)]+

Kd×[D/(D+E)]+Kt

式中：

Ke

：股权资本成本；

Kt

：债务的税后成本；

E

：为评估基准日经营类资产扣减相应负债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D

：为评估基准日长期有息负债的价值；

Ａ

、股权资本成本的确定：

无风险报酬率

Rf

风险溢价

Rpm β

系数 股权资本成本

Ke

３．９５３７％ ６．７０％ １ １０．６５％

Ｂ

、有息债务成本的确定：

通过对广场控股资产状况的分析，广场控股于评估基准日有息负债的年利率平均约为

６．３１％

，所得税税率为

２５％

，扣除

了所得税影响后

r

2

为

４．７３％

。

Ｃ

、企业特有风险补偿率的确定：

综合考虑，取广场控股专业市场的风险补偿率为

０．４％

，运营模式的风险补偿率为

０．４％

，经营风险补偿率为

０．２％

，风险补

偿率合计取

１％

。

折现率为：

ＷＡＣＣ＝Ｋｅ×

［

Ｅ／

（

Ｅ＋Ｄ

）］

＋ Ｋｄ×

［

Ｄ／

（

Ｅ＋Ｄ

）］

＋Ｋｔ ＝７．６０％

（取整）

营业性资产的价值计算过程如下表所示（单位：万元）：

距基准日年

限

期间 自由净现金流量 折现率 现值

０．５８ ２０１２

年

６－１２

月

（

８６０．５９

）

０．９５８４

（

８２４．７９

）

１．５８ ２０１３

年

１４

，

１９７．５８ ０．８９０７ １２

，

６４５．９３

２．５８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

６５６．３７ ０．８２７８ １２

，

１３２．５１

３．５８ ２０１５

年

１５

，

０００．５２ ０．７６９３ １１

，

５４０．３４

４．５８ ２０１６

年

１５

，

４６３．８８ ０．７１５０ １１

，

０５６．５２

５．５８ ２０１７

年

１５

，

４１３．９７ ０．６６４５ １０

，

２４２．４０

６．５８ ２０１８

年及以后

１７

，

２１７．３８ ８．７４３３ １５０

，

５３６．２２

小计

２０７

，

３２９．１３

溢余资产的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单位：万元）：

会计科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其他应收款

－

济南华强广场置业有限公司

６６

，

３０５．４１ ６６

，

３０５．４１

长期股权投资

－

济南华强广场置业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９

，

５１８．５３

投资性房地产

－

华强广场

２

栋

Ａ－２１０１ ２

，

２９３．８３ ５

，

８３０．０７

固定资产

－

华强广场

２

栋

Ａ－５０２

（

办公

）

１

，

４９６．９０ ５

，

４０８．５５

固定资产

－

华强广场

２

栋

Ａ－６０２

（

办公

）

１

，

４９６．９０ ５

，

３９０．８８

资产小计

７６

，

５９３．０２ １１２

，

４５３．４４

其他应付款

－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８５０．００ ４

，

８５０．００

一年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１２

，

４００．００ １２

，

４００．００

流动负债小计

１７

，

２５０．００ １７

，

２５０．００

长期借款

１４１

，

１５０．００ １４１

，

１５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小计

１４１

，

１５０．００ １４１

，

１５０．００

本次评估对溢余资产中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对长期投资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对其他

资产和负债采用成本法评估。

Ａ

、市场法评估的说明：

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所处的位置邻近地区类似办公用房较多，且有较多的成交实例可供比较，通过实地勘察和对邻

近地区的调查，在认真分析研究所掌握的材料后，决定采用市场法评估，评估过程如下：

邻近地区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查情况如下表所示：

交易实例名称 位置 用途 楼层

交易

情况

交易价格

（

元

／

㎡

）

交易

日期

建筑面积

（

㎡

）

华强广场

１２

层 华强北 办公

１２

正常

３１

，

１８６ ２０１２．５ １１８

华强广场

１５

层 华强北 办公

１５

正常

３１

，

２５０ ２０１２．４ １２８

华强广场

１０

层 华强北 办公

９

正常

３０

，

９６６ ２０１２．５ １２９

选取可比实例后，对可比实例的成交价格进行了换算处理，建立价格可比基础，统一其表达方式和内涵。交易情况，交易

日期、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修正均采用百分率法，即将可比实例与待估房地产在某一方面的差异结算为价格差异的百分率来

修正可比实例的价格。

交易实例名称

交易价格

（

元

／

㎡

）

交易时点

修 正

交易情况

修 正

区域因素

修 正

个别因素

修 正

比准价格

（

元

／

㎡

）

华强广场

１２

层

３１

，

１８６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９７ ３２

，

１５１

华强广场

１５

层

３１

，

２５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９８ ３１

，

８８８

华强广场

１０

层

３０

，

９６６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９６ ３２

，

２５６

根据可比实例与待估房地产的相近性及计算结果，采用算术平均法确定商品房价格。

评估单价

＝

（

３２

，

１５１＋３１

，

８８８＋３２

，

２５６

）

／３＝３２

，

１００

元

／

㎡

评估价值

＝３２

，

１００×１

，

８１６．２２＝５８

，

３００

，

７００．００

元。

固定资产中的其他办公用房的评估过程同上。

Ｂ

、济南华强置业的评估情况

济南华强置业

１００％

股权，该项长期投资账面值为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投资成本），本次对其采用成本法进行整体评估，评估结

果如下：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１ １００

，

７１１．２５ １１７

，

９４６．１０ １７

，

２３４．８５ １７．１１

非流动资产

２ ４８

，

２５７．６７ ５８

，

６４１．３３ １０

，

３８３．６６ ２１．５２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３ －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４ － － － －

长期股权投资

５ － － － －

投资性房地产

６ ４８

，

１０８．１７ ５８

，

４５６．３２ １０

，

３４８．１５ ２１．５１

固定资产

７ １４９．４９ １８５．０１ ３５．５２ ２３．７６

无形资产

８ － － － －

商誉

９ － － － －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０ －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１ － － － －

资产总计

１２ １４８

，

９６８．９２ １７６

，

５８７．４３ ２７

，

６１８．５１ １８．５４

流动负债

１３ １３１

，

０６８．９０ １３１

，

０６８．９０ － －

非流动负债

１４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 －

负债总计

１５ １４７

，

０６８．９０ １４７

，

０６８．９０ － －

净 资 产

１６ １

，

９００．０２ ２９

，

５１８．５３ ２７

，

６１８．５１ １

，

４５３．５９

济南广场置业的主要资产为济南华强广场房地产项目，在会计科目上主要反映在存货和投资性房地产科目中。

济南广场置业在产品评估前账面值

９３１

，

６５１

，

４８０．７９

元，本次评估值

１

，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评估增值

１７２

，

３４８

，

５１９．２１

元，

增值率

１８．５０％

。增值原因：在产品主要为基本已建成并可预售的办公及公寓，现有的市场售价在扣减相关尚需支付成本费用

及相关税费后的评估值对比其账面成本有一定的增值。

济南广场置业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前账面原值

４９１

，

００４

，

１００．００

元、 账面净值

４８１

，

０８１

，

７２５．５０

元， 本次评估值

５８４

，

５６３

，

２００．００

元，评估增值

１０３

，

４８１

，

４７４．５０

元，增值率为

２１．５１％

。增值原因：投资性房地产账面值系根据建造成本入账，其评估结果

是根据现有的市场租金及未来预期的市场租金所得出的，其市场价值比账面值有所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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